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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 

第六次例会 

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II 号会议厅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15 日 

临时议程项目 12：委员会今后的活动 

本文件载列了委员会今后的活动（2017-2019 年）。 

需作出的决定：第 6 段。 



DCE/17/6.CP/12 – Page 2 

1. 根据《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十三条

第三款的规定，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府间委员会”）

应“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授权和在其指导下运作并向其负责”。政府间委员会应就缔约方大会

视为优先事项的各项活动执行一项工作计划，并就取得的进展提交报告。 

2. 在本次会议上，缔约方大会将制定一份优先活动清单。委员会可在 2017-2019 年间落实

这些活动，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例会提交一份详细报告，介绍这些活动的执行情况、遇到

的挑战以及已找到的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 

3. 在编制优先活动清单时，缔约方大会不妨考虑以下几点： 

- 教科文组织《计划与预算》（C5）重大计划 IV 工作重点 2 项下通过的绩效指标

和目标，以及有效执行《2005 年公约》、有效执行教科文组织紧急状况相关标准

制定文书和有效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预期成果； 

- 第一版全球报告《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而推动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十年》

（以下简称“《2015 年全球报告》”）所载旨在监测《公约》所产生影响的框架； 

- 《公约》理事机构 2009 年以来核准的各项操作指南； 

- 内部监督办公室（以下简称“IOS”）在对《公约》实施情况进行相关评估、审

计和案头研究时确定的各项建议（见 CE/13/7.IGC/8 、 CE/13/7.IGC/13 、

CE/14/8.IGC/5a 和 5b 及 DCE/16/10.IGC/5 号文件）。 

4. 在此背景下，缔约方大会可根据《公约》的各项目标、指导原则及预期实施成果，考

虑确定下列活动的优先顺序，以形成委员会的工作计划（2017-2019 年）： 

– 支持充分知情、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的文化治理体系：根据《公约》第五和六条

以及第七和十一条及其对应的操作指南，委员会可支持实施《全球能力建设战

略》，该战略旨在建设人的能力和体制能力，分享专门知识，强化技能和能力，

以便制定会对创造、产生、传播和欣赏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的政策

和措施，包括在数字环境中。1这就要求持续支持按需提供技术援助，对通过公约

专家机制开展的活动进行指导和辅导以及在国家层面组织多利益攸关方磋商进程。

根据《公约》第九和十九条及对应的操作指南，委员会可继续为监测和评估活动

                                                 
1 第 9.IGC 7 号决定请继续开展工作解决数字问题及该问题对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实施《公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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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以确定《公约》的影响。通过收集并分析以缔约方四年度定期报告 2

和其他来源为基础的数据、资料和良好做法，发布双年度全球报告，以及编制和

传播关于缔约方大会各个优先问题的政策研究论文，这些监测和评估活动将有助

于为决策提供依据。考虑到这些活动的成果，委员会还可对关于信息共享和透明

度的第九条的操作指南进行审查；3 

– 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均衡流通，提高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

动性：根据《公约》第十六条和对应的操作指南以及第二十一条，委员会可为各

类计划提供支持，以通过具有文化维度、贸易维度及文化贸易双维度的适当体制

和法律框架，增强落实优惠待遇措施的能力。这其中将包括研究和分析活动（如

有关贸易/文化协定的案例研究数据库、影响研究）、制定培训工具和编写培训材

料以及为政策设计提供技术援助。委员会还可对关于优惠待遇的第十六条的操作

指南进行审查； 

– 推动将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要素纳入其中的国家和国际计划：根据

《公约》第十三、十四和十八条及对应的操作指南，委员会可继续实施各项旨在

便利国际合作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轻贫困的计划，从而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形成

富有活力的文化部门。这其中包括在 2017 年继续实施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

（IFCD）及其评估工作，实施其基于成果的管理框架、针对私营部门合作伙伴的

筹资和传播战略以及提高认识活动。委员会还可审查 2009 年通过的关于将文化

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第十三条的操作指南，以确保其在《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议程》这一背景下的相关性，并收集那些可作为证据促进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具体指标的信息和数据；4 

– 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根据《公约》第二、五和七条及全球监测框架，委员会可

通过为创造和制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妇女提供支持，继续促进将艺术自由作为基

本表达自由的一项支柱，并推动将性别平等作为人权的基石。这包括继续增强

《公约》与 1980 年《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书》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增强与

借助于传播与信息部门和性别平等处开展的表达自由相关活动之间的协同效应。

可开展特定活动，以收集有关文化政策和措施的信息和数据，从而促进和保护艺

                                                 
2 根据法定义务，各缔约方应在 2017-2019 年间向委员会提交 31 份四年度定期报告，报告由委员会审议之后，将转交缔

约方大会第七次例会。 
3 见第 10.IGC 9 号决定。 
4 见第 10.IGC 10 号决定和 DCE/16/10.IGC/10 REV 号决定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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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的地位和艺术自由，包括在紧急情况下；开发特定的工具和模块；提供技术

援助；参加利益攸关方外联活动；以及组织宣传和提高认识活动。 

5. 第十一和第十五条及对应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通过理事机构开展工作并建立牢固的

伙伴关系，多个利益攸关方可在全球层面参与实施《公约》，从而确保国家层面的有效决策。

这符合《公约》的目标，即加强广泛参与的文化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创造、制作、传播和获

取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促进落实内部监督办公室提出的各项建议。5民间社会的参

与及与公共、私营和非营利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一直都在《公约》理事机构的议程之上，现已

成为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经常事项。6总体而言，自 2007 年委员会第一次例会以来，缔约方

大会和委员会已就民间社会参与其工作的问题作出共 19 项决定。在 2017-2019 年这个周期，

委员会可继续以这些成就及创新型文化治理办法为基础，在国际层面开展工作，也可在即将

定稿并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例会的利益攸关方外联战略中，强化其各项决定和行动。 

6. 缔约方大会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6.CP 12 

缔约方大会， 

1. 审议了 DCE/17/6.CP/12 号文件； 

2. 表示注意到委员会第 9.IGC 9 号、第 10.IGC 6 号、第 10.IGC 9 号和第 10.IGC 10

号决定； 

3. 邀请委员会： 

– 实施《全球能力建设战略》； 

– 实施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及其筹款和传播战略，审查该基金第二轮评估的结

果，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例会提出建议； 

– 继续开展政策监测活动，通过收集并分析以缔约方四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来

源为基础的数据、信息和良好做法来评估《公约》的影响，并通过发布双年

度《全球报告》和政策研究论文，并借助全球知识管理系统来共享成果； 

                                                 
5 见内部监督办公室关于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标准制定工作评估报告的第四部分——2005 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

多样性公约》（IOS/EVS/PI/134 REV）。 
6 见第 10.IGC 6 号和第 9.IGC 9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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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测 1980 年《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书》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在紧

急情况下）以及传播与信息部门和性别平等处所开展的、与表达自由有关的

各项活动的过程中，追求协同效应； 

- 继续鼓励和支持民间社会参与《公约》理事机构的工作，并通过《利益攸关

方外联战略》，在国际层面强化这一创新治理办法； 

- 审查现有关于信息共享与透明度的第九条（包括关于四年度定期报告框架的

附件）、关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第十三条及关于优惠待遇的第十六条的对

应操作指南； 

4. 要求委员会基于经常计划和预算外资金提供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在其第十一次例

会上，制定开展这些活动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例会提交

一份报告，介绍这些活动的实施情况、遇到的挑战及已找到的应对这些挑战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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